
目录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二、机构设置情况

三、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四、人员构成情况

第二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五、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部门决算及

有关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职能是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服

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

对策研究，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

阵地作用，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高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

智库。

二、机构设置情况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现设有 13个研究所（中心）、9个处室及文

献信息中心、网络中心、学习与探索杂志社、研究生学院和职工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在省内 12个市地设有分院和 8 个省情调研基地，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基地和研究生院教学实践基地。与上年相

比无变化。

三、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2017 年纳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有：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一个，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本级；经费自理事业



单位一个，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职工大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职工大学 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四、人员构成情况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总编制人数 370 人，在职实有人数 301 人，

其中，参公编制 65 人，实有人数 35 人；退休人员 202 人，与 2016

年对比增加 5 人。离休人员 11人，与 2016 年对比减少 4 人。

第二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省社科院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收支总额 13531.07万元，其中，本

年收入 8198.86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5332.21 万元；本年支出

8197.12万元，结余分配 12.62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5321.33 万元。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收支总额与 2016 年相比，总体增加 952.19万元，

增加 8%，主要是由于我院创新工程项目启动，调整了科研项目经费

支出结构，加快了支出进度。

（一）2017 年度本年收入 8198.8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7491.52



万元，占 91.36%；事业收入 613.80万元，占 7.49%；经营收入 86.89

万元，占 1.06%；其他收入（利息收入）6.65万元，占 0.09%。

（二）2017 年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万元。

（三）2017 年初结转和结余 5332.2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

0万元；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5332.21 万元，占 100%。

（四）2017 年本年支出 8197.12 万元，按照支出性质分类：基本

支出 5326.10 万元，占 64.97%，项目支出 2790.11 万元，占 34.04%，

经营支出 80.91万元，占 0.99%。按照支出功能分类：教育支出 268.81

万元，占 3.28%；科学技术支出 6546.67万元，占 79.87%；文化体育

与传媒支出43.43万元，占0.5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347.08

万元，占 4.23%；住房保障支出 991.13万元，占 12.09%。

（五）2017 年末结转和结余 5321.3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

0万元；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5321.33 万元，占 100%。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省社科院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7491.52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

余 4411.46 万元，本年支出 7703.87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199.11

万元。与 2016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823.86 万元，增长 12.36%，

支出增加 891.65万元，增加 13.09%。

（一）本年收入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491.5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 7491.52 万元。

（二）本年支出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7703.8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 7703.87万元。按照支出性质分类：基本支出 5322.94 万元，占

69.09%；项目支出 2380.93万元，占 30.91%。按照支出功能分类：教

育支出 168.72万元，占 2.19%，科学技术支出 6153.52万元，占 79.88%，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3.43 万元，占 0.5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347.07万元，占 4.51%， 住房保障支出 991.13 万元，占 12.86%。

（三）省社科院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省社科院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

排 164.9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7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79.93万元，公务接待费 15 万元。2017 年度决算支出 103.7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62.87%，其中因公国（境）58.86万元，完成预算的 84.08%，

公务用车运行费 42.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53.02%，公务接待费 2.4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6.33%。

省社科院 2017年度因公出国（境）11 个团组，35人次；公务用

车保有量 7台，无新购公务用车；公务接待 11 批次，290人次。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体支出与上年

相比，增加 15.85万元，增长 18.04%。一是因公出国(境)费用增加主

要是由于我院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增加；二是由于实

行公务用车改革，公务用车运行费较上年减少；三是继续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要求，从严控制接待费用，公务接待费用较上年减少。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本单位为事业单位，因此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五、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省社科院 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86.95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107.92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79.03万元。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省社科院共有车辆 7辆，其中：机要

车辆 1 辆，定向车辆 2辆，应急车辆 2 辆，调研车辆 1辆，老干部用

车 1辆。以上车辆包括大中型载客汽车 3辆，轿车 4辆。

七、绩效评价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要求，2017 年省社科院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并开展

了绩效自评价工作，自评价项目 1 个，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2万元，绩效自评价平均得 96分

完成国家、省和院级科研项目立项数量 71 项，比计划完成超出

21 项，增长 42%，出具研究报告或著作论文 500 余篇，比计划超出

完成 300 余篇，超出一倍。举办国际论坛 2场，省历史文化工程资助

项目达到 25项，省重点培育智库 2个，皮书系列出版数量达到 6本，

数据库建设 2 项，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建设数量 18 个，优秀成果发布

次数达到 3 次以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团组 11 个，发表核心以上期

刊论文 52 篇，比预计超额完成 7 篇，获得各级各类奖项达到 30%以

上，出版国家级出版社图书 5本以上。按照相关规定，从资金支出的

合规性和及时率、项目管理等方面对上述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

益性进行了分析评价，并保证绩效评价过程及结果客观、公正，绩效



评价结果显示，相关项目完成了绩效目标，对策研究批示采纳及转化

率达到 25%以上，科研项目按时结项率达到 85%以上，智库数据库推

广及时率达到 100%。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

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等之外取得的收入，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

入等。

四、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

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五、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

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

六、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

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

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

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酬（包

括基本工资、普调工资、各项津贴补贴、奖金等）、以及为上述人员

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工资福利支出包括五个子类

别：工资及奖金支出、养老保险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其他社会保障

缴费支出和住房公积金支出。

十、商品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商品和服

务支出包括六个子类别：按定额管理的商品服务支出、按项目管理的

商品服务支出、单位运转支出、网络运转支出、离退休公用支出和职

工体检费支出。

十一、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包括六个子类别：离退休费支出、抚

恤金支出、生活补助支出、医疗费补助支出、助学金支出和其他补助

支出。

十二、科学技术支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反映各级社会科学

院、中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其他部门所属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十三、科学技术支出——社会科学研究：反映除社科基金支出外

的社会科学研究支出。

十四、成人高等教育支出：反映各部门举办函授、夜大、自学考

试等成人教育的支出。



十五、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指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

网络出版物、印刷复制和发行等方面的支出。

十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

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

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指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

放的租金补贴。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指按

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

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十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是指财政部门以税收为主体的财

政收入安排的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支出的拨款。

二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


